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文件

妇字〔2011〕36号

[image: image1.png]



全国妇联关于贯彻落实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在“十二五”时期顺利开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了扶贫开发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社会扶贫中的积极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握形势、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妇女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党和国家根据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形势，作出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提出“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新目标，以及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帮助占128亿贫困人口中近半的女性脱贫，不仅有利于维护贫困妇女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阶段妇女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科学判断与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做好妇女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对妇女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研究和制定推动妇女扶贫开发工作的具体措施，切实担负起团结和带领妇女投身扶贫开发的重任，为夺取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新胜利作出妇联组织应有的贡献。
二、突出重点、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新阶段妇女开发式扶贫

进入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向以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提高发展能力、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为主转变。开发式扶贫不仅是我国扶贫事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是新阶段帮助妇女贫困人口解决脱贫的有效途径。妇联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变化，着力做好五项工作：一要提高贫困妇女整体素质，协调政府部门及社会力量，面向贫困农村妇女开展科学文化素质、农业实用知识技术、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多种培训，加快她们脱贫致富的步伐。二要加大对贫困妇女的金融扶持力度，深入开展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对有创业愿望和能力的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贷款资金支持，解决创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三要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妇女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创建“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发挥基地的科技示范、带动引领及综合服务功能，引导贫困地区妇女发展符合当地特色和资源优势的新特优农业,走产业化扶贫、组织化发展的道路。四要组织妇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扶持连片特困地区的“三八绿色工程”基地建设，要结合实际，引导妇女投身“三八”固沙林、生态防护林等建设，为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五要特别关注贫困妇女中的特殊群体，重点推动解决贫困留守妇女儿童、残疾贫困妇女、特困单亲母亲、“两癌”患病贫困妇女以及艾滋病患病贫困妇女等特殊人群的困难。要充分发挥妇女之家的作用，深入实施贫困单亲母亲救助工程，加大“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救助基金的扶持力度，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支持。
三、协调资源、发挥优势，不断创新妇联组织扶贫方式

社会扶贫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方式之一。妇联组织在多年的扶贫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党政重视、妇联推动、社会参与、妇女受益的社会扶贫方式。各级妇联组织要因地制宜、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具有妇联特色的社会扶贫新模式。一要继续做好定点扶贫工作。全国妇联要加强对甘肃省漳县定点帮扶工作的领导，在智力、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对漳县的扶持力度，举全会之力助漳县脱贫；各级妇联组织要按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相应的定点扶贫工作，结合当地扶贫工作实际以及贫困群众的现实需求，想方设法为定点扶贫地区协调政策、争取资源，不断提高妇联组织定点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要深入推进东西互助扶贫。东部地区妇联要继续在资金、项目、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妇联大力支持。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探索东西扶贫合作长效机制。要继续推进东中部地区对口支援西藏、四省藏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对口帮扶的制度和措施，切实提高妇联组织东西互助扶贫的成效。三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社会公益平台作用，依托“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春蕾计划”、“安康计划”等公益品牌，鼓励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帮助贫困妇女和儿童。四要加强妇女扶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多种形式与国际机构及妇女组织开展扶贫项目合作，共享扶贫经验，共同推进妇女扶贫事业的发展。
四、抓住机遇、加大宣传，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妇女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

当前，党和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各级妇联组织要抓住学习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有利契机，加大扶贫开发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妇女群众对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率。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解读中央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总结交流各地在扶贫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二要宣传和树立妇女脱贫致富带头人的先进典型，用典型的事迹激发贫困妇女参与脱贫的主体意识，引导她们发扬自立自强精神，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三要广泛宣传妇联公益扶贫项目，提高妇联组织社会公益品牌的社会影响力，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妇女社会公益扶贫事业，推动全社会形成关心和支持妇女扶贫开发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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